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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乐未歇，殡仪馆将丧家花篮推倒踩踏为哪般？
　　据中国青年报报
道，近日，湖南益阳南
县殡仪馆上演了这样一
幕：
　　馆内有居民正在进
行丧事活动，门口摆放
了多个祭祀花篮，哀乐
还在低徊，亲属仍在跪
地哭泣，但多名男子突
然将纪念花篮连排推
倒，并用脚踩踏。
　　这个现场看起来非
常粗暴，与纪念逝者的
庄严肃穆显得格格不
入。
　　据了解，当天被粗
暴清理的花篮并非在南
县殡仪馆租赁，而是逝
者亲属从外面的花店购

买而来。
　　殡仪馆出租的花篮
是绢花，租赁价格是
60—80 元；殡仪馆之外
门店售卖的花篮则是鲜
花，售价为 60—120 元。
　　一些丧家感觉二者
价格差异不大，但鲜花
毕竟更有质地感和纪念
意义，于是选择从外面
门店购买。
　　这就导致了同行竞
争以及关联方互争“财
路”。
　　但丧事未结束便踢
倒并踩烂花篮的行为，
不仅逝者亲属无法接
受，经营殡葬用品的商
户也表示看不过眼。“逝

者家属还没走出去，都
还跪在那里，你就那样
掀翻（花篮），给人的
感觉就是只能买殡仪馆
的花篮，不买以后这些
东西我全给你踩掉。”
一名花篮经销户表示。
　　对此，南县殡仪馆
副馆长表示：“你有营
业执照，有你的经营范
围，就像开饭店一样，
你到别人饭店里面拉客
别人同意吗？”
　　殡仪馆工作人员还
直言不讳：“最过分的
是，花店的人跑到我的
厅里来搞布置，这是我
的场地。”看来殡仪馆
与周边门店的竞争已经

白热化，出现此种你争
我夺互不相让的情形在
所难免。
　　不过，殡仪馆工作
人员也承认，丧事未完
毕就推倒踩踏花篮，处
置不当，将改进处理的
方式方法。
　　目前，此事引起当
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已责成民政、发改
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就此
进行调查。
　　回味该殡仪馆副馆
长把花篮销售与饭店
“拉客”作比较，实在
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殡仪馆本是公益机
构，而非任何私家的宅

院，更不该因垄断经营
变成唯利是图的敛财工
具。
　　南县殡仪馆为维护
一己私利，公然踩踏丧
家自带花篮，副馆长还
称“如同在饭店拉客”，
将二者如此比拟，实在
是够独（毒）的了！
　　把公共设施视为私
产，将民生服务沦为生
意，最后被践踏的不仅
是花篮，更是逝者的尊
严与百姓的权益。
　　见利忘义到如此地
步，不知孤灯对月之际，
身心可宁静，卧榻岂安
否？

■朱方清

把改名的自由，还给老百姓
　　广元市旺苍县的一
位网友通过“四川省网
上群众工作平台——问
政四川”反映，自己不
喜欢名字“丽春”，跑
了 4 次派出所，两次提
交申请材料要求改名，
但均被旺苍县公安局驳
回。
　　旺苍县公安局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改名工
作是依据该规程，同时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有关规定综合
办理。目前，该网友补
充了医院开具的相关精
神证明，顺利通过了改
名申请。
　　为了改个名，网友

“丽春”跑了 4 趟派出所，
提交了两次申请，都被
旺苍县公安局驳回。她
的经历，许多人都不陌
生，因为大家对改名之
难，早已耳濡目染，见

闻颇多。
　　改名如此不易，这
是当地公安局故意刁难
吗？当然不是。因为公
安部门不建议成年人更
改姓名，除非遇到一些
特殊情况。
　　四川省 2018 年出台
的《全省公安机关户政
管理工作规程 （试行）》
对成年人改名做了约
束，只有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才可以申请变更
姓名：（一）父母离婚、
再婚的未成年子女；
（二）依法被收养或者
收养关系变更的；（三）
姓名或姓名的谐音违背
公序良俗的；（四）名
字中含有冷僻字；（五）
户口登记机关认定可以
变更的其他情形。
　　所以，按照四川省
的这个规定，成年人要
想申请更改姓名，就必

须需要符号申请条件。
这名叫“丽春”的网友
已经成年，且没能提供
符合条件的证明材料，
导致该网友申请数次申
请改名被拒。
　　旺苍县公安局依据
四川省的相关法规，拒
绝了“丽春”的改名申
请，好像也没有错。然
而，法律界人士指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的立法精神，
公民申请变更姓名不应
设置任何附加条件。
　　四川省的《全省公
安机关户政管理工作规
程（试行）》只是地方
性行政法规，其效力层
级低于作为上位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当两者规定出现
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考虑到“丽春”超

想改名的强烈愿望，再
加上四川公安部门现在
的一些规定跟《民法典》
有点对不上号，旺苍县
公安局就想了个两全其
美的办法。他们让“丽
春”先证明一下自己的
名字确实给她带来了心
理和精神上的伤害，然
后才批准了她的改名申
请。
　　网友“丽春”成功
更名，不仅是个体权益
的胜利，更成为推动制
度革新的重要契机——
针对现行规范性文件与
上位法存在冲突的条
款，相关部门已启动系
统性修订工作。
　　据悉，针对当前文
件中与法律法规存在冲
突的内容，相关部门正
在进行调整和修订工作
规程，预计新规程将于
明年正式出台。这预示

着，自 2026 年起，四川
省居民在申请更改姓名
时将更加顺畅，不会再
遭遇任何阻碍。
　　改名一时爽，换证
悔断肠。现实中，很多
人一时冲动，经历波折
改名成功，但相应的麻
烦也随之而来：身份证、
户口本、驾驶证、学历
证、结婚证、房产证、
银行卡、公积金等等，
都需要及时更改或换
证，手续比较繁琐。
　　再者，除了关联证
件的同步更新，有时还
有遇到证明“曾用名和
现用名是同一人”的麻
烦，乃至因姓名前后不
一致引发纠纷。因此，
即便公安部门不再阻止
公民改名，大家也应谨
慎为之，尤其是成年人。

■黄齐超

教育局“管不了”7500元网课费的托辞站不住脚
　　据中国新闻网报
道，近日，湖北十堰市
郧西县第一中学一家长
称，学校强制收取每个
学生 7500 元网络授课
费，加重家长负担，质
疑此举是否合法合规。
　　对此，郧西一中一
工作人员称，这种模式
是郧西一中与襄阳四中
的联合教学。襄阳四中
工作人员则说，该费用
是合作公司收取的云校
资源服务费。襄阳市教
育局财务科相关人士
称，他们只管学校的收
费情况，那 7500 元如果
是公司收取的话，管不
了。
　　两所学校合作的网
络授课项目，一年收取
7500 元的高额费用，可
涉事学校和教育主管部

门都在撇清关系，要么
说“不清楚具体情况”，
要么说“企业收的”，
要么说“管不了”。
　　学校的项目，难道
因为学校未直接经手收
费，就可以不负责任？
教育主管部门对发生在
本区域校园内的收费行
为，真的“管不了”？
显然不能。企业的身份
并不能掩盖学校在其
中的关键角色。正是两
所中学为企业的收费行
为提供了授权与背书。
那家所谓的云教育公司
之所以能进入学校的课
堂，其核心资产与唯一
卖点，就是襄阳四中的
品牌与师资。没有学校
的认可与合作，企业何
来向学生提供并售卖名
校课程的资格？学校在

此过程中，实质上是将
自身的公信力与公共教
育资源出租给了企业。
　　更关键的是，收费
行为发生在校园内，对
象是在校学生，且与正
常教学活动深度捆绑。
学生与家长并非是校外
自由选购的课业服务，
而是在学校教学安排的
框架下“被自愿”缴费。
这种利用教育场景特殊
性、裹挟教学安排进行
的收费，无论最终流向
何方，学校都难辞其咎。
　　监管的真空不应成
为违规行为的特区。教
育局“管不了”的说法，
暴露出监管缺位。校企
合作不是法外之地，不
等于学校可以将教育收
费行为随意转化为市场
行为，从而逃避监管。

任何进入校园、与学历
教育捆绑的收费项目，
无论执行主体是谁，其
性质、标准与合理性都
必须接受教育、物价等
主管部门的严格审查与
持续监督。
　　面对这类新型校企
合作收费模式，监管部
门绝不能停留在谁收费
谁负责的表面，而应实
施穿透式监管。要审视
这笔费用是否真正合
理，是否真实体现了服
务的价值，学校是否从
中获取了不当利益，是
否变相加重了学生家庭
的经济负担，背后是否
隐藏着权力寻租或利益
输送。
　　这 7500 元引发的争
议，本质上是教育公益
性与资本逐利性之间矛

盾的显现。它也在扭曲
“双师”模式的初衷。
理想的“双师制”本应
是线上线下教师的优势
互补，但在此事中，效
果一般的“双师班”却
似乎成了牟利的幌子。
这笔高昂的所谓资源服
务费，实质上是部分县
域学生为获取稀缺名校
资源而被迫支付的“溢
价”。
　　必须严禁学校任何
形式的乱收费。企业与
学校深度绑定、利用学
校的教育资源进行收
费，这是乱收费的花样
翻新，同样必须禁止。
校企合作，若涉及收费，
审核及监管必须更严，
绝不能让其生存在两头
都管不着的灰色地带。

■王麓民


